
第三十九篇 新約的執事（八） 

讀經： 

哥林多後書六章一至十三節。 

我們的所是和我們的所作 

保羅在林後二章十二節至三章十一節論到新約的職事，在三章十二節至七章十六節論到新約的眾執
事。這卷書信論到新約眾執事的一段比論到新約職事的一段長，原因是神關心執事遠過於職事。換
句話說，神注重你的所是過於你的所作。這意思是說，對祂來說，我們的所是比我們的所作更為重
要。 

今天在基督教和世俗的世界中，多半偏重人所作的過於人所是的。基督徒多半注意工作或職事，卻
忽略作工之人的所是。他們注意工作和職事過於作工的人和執事。但照聖經來看，神注重我們所是
的，過於我們所作的或我們所能作的。祂關心我們是怎樣的人，以及我們所過的是怎樣的生活。因
此，保羅在哥林多後書首先給我們看見新約的職事，然後又給我們看見這超越、美好的職事需要一
班有超越生命的超越執事。 

我們必須對這個事實有深刻的印象，就是神關心我們所是的過於我們所作的。我們所作的，必須以
我們所是的來衡量。不僅如此，我們這個人必須與我們的工作相稱，也就是說，我們的所是必須與
我們的所作相稱。我們這個人必須與我們所作的相稱。因此，我們這個人與我們的工作是並行的。
我們若僅僅注重我們所作的，而不在意作一個對的人，我們所作的就不會有甚麼分量。惟有我們所
作的與我們所是的相稱，我們所作的纔有分量。 

藉著適應一切的生命作工 

保羅在六章一節說，『而且我們既與神同工，也就勸你們不可徒受祂的恩典。』這裡的『而且』指
明接續。在五章末段，（16～21，）使徒告訴我們，他們這些新約的執事，為著主的新造，受了和
好職事的託付。從六章一節至七章末了，他繼續告訴我們，他們如何作工。他們是靠著生命（不是
任何恩賜）與神同工，這生命是全豐全足、全然成熟的，能適應一切處境，忍受任何對待，接受各
樣環境，在各種情形裡作工，並把握各種機會，好完成他們的職事。 

有人讀到這裡會說，『這話對於同工和執事非常好，但不適合我。我是個平信徒，不是執事。』在
主的恢復中沒有平信徒，每一個人都是執事、同工，甚至都有潛力、有性能成為使徒。我們曾在別
處指出，使徒是所有信徒的模範與榜樣。保羅在以弗所三章說，他比眾聖徒中最小者還小。再者，
保羅這名的意思是『微小』。如果自認為比聖徒中最小者還小的保羅，能成為執事、成為使徒，那
麼你又如何？我們都有性能成為新約的執事。在這一點上，我們所強調的不該在於我們所作的，而
該在於我們所是的。我們的性能主要不是作事的性能，而是所是的性能。 

我要說，我們在林後六章一節至七章十六節能看見，使徒藉著適應一切的生命與神同工。哥林多後
書這一段並不指明他們是藉著一種全足的能力或全然奇妙的恩賜與神同工。但今天的基督徒所注重
的，主要的是能力與恩賜。有些人會問：『你有能力麼？你曉得某某博士是有能力的佈道家麼？你
有甚麼恩賜？哦，某某博士非常有恩賜。』今天的基督徒很少講到生命或生活。有些人可能沒有真
正的能力，卻假裝有能力。譬如，他們可能膽大妄為的禱告：『我奉耶穌大能的名捆綁所有鬼
魔。』但最有趣的就是保羅在哥林多後書並沒有這樣說話。實際上他很少說到恩賜或能力。在哥林
多後書裡，恩賜並不是指神奇的恩賜，能力也沒有今天基督徒一般所說的含意。你若仔細讀完整卷
哥林多後書，就會看見保羅所專注的乃是生命。因此我們在六章一節至七章十六節看見，他是靠著
適應一切的生命與神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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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新約的執事不是靠恩賜或能力，而是在於得著一個能適應各種境遇的生命。當然，六章一至十
三節並沒有使用『適應一切』這個辭。但你若思考這些經節的內涵，就會看見這些經節是在描述一
個必然是適應一切的生命。我們在以後的信息裡會看見，保羅在這裡題到十八項資格、三組事物和
七種人。因此，保羅在各方面都有資格成為新約的執事。 

保羅在六章一至十三節並沒有把哲學或心理學這類的事列在各項資格之內。我們若要成為正確的新
約執事，就必須要有保羅所題的十八項資格和三組事物，也必須是那七種人。惟有這樣，我們纔有
資格成為神的同工，為著祂新約的職事。 

保羅在六章一節不是說使徒們彼此同工。不，他乃是說他們與神同工。使徒不僅受神託付，有他們
的職事，並且與神一同作工。他們是神的同工。（林前三9。）保羅和他的同工，乃是與神一同作
工。 

和好把人帶到神裡面 

我們若要正確領會與神同工的意思，就需要回想保羅在林後五章結束時所說的話。保羅說過，神已
經把和好的職事託付他，這職事就是叫人與神和好的工作。 

許多年前，我對於和好的領會非常有限。我所領會的是這樣：我們得救以前都是神的仇敵，我們與
神之間沒有和平。我們與神之間只有仇恨，沒有和平。但我們悔改，相信了主耶穌，祂的血就洗淨
我們的罪，我們就得著神的赦免。結果我們蒙神稱義，且與祂和好。我們既是這樣與神和好，我們
與神之間就不再有仇恨，反倒有和平。這種對於和好的了解，遠搆不上新約中和好的完全意義。這
不是使徒保羅所盡和好職事的全部意義。 

保羅所盡的和好職事是甚麼？我曾經讀過幾本論到這個主題的書，但並沒有一本書指出，和好的職
事不僅把罪人帶回歸神，更是把信徒完全帶到神裡面。因此，僅僅被帶回歸神還不彀，我們也必須
是在祂裡面。 

五章的最後一節，二十一節說，『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祂裡面成為神的
義。』根據這一節，我們不僅藉著基督、同著基督、或靠著基督成為神的義；我們乃是在基督裡成
為神的義。我們從這一節也看見，我們不僅在神面前是義的，我們也成為神的義。成為義的是一回
事，成為義又是另一回事。譬如，一件東西可能是金的，但可能不是純金。我們在基督裡能成為神
的義，這是何等的奇妙！ 

你有沒有把握宣告你是在基督裡？我們這些真信徒都能見證，我們是在祂裡面。但我們在日常的生
活中，是否實際的在基督裡面？譬如，你開玩笑的時候是否在基督裡？你開玩笑的時候，你確信你
是在祂裡面麼？你必須承認，那時你是在基督以外。這裡沒有中間立場：我們若不是在基督裡面，
就是在基督之外。因為我們並不是一直實際的在基督裡面，我們需要進一步的和好。我們需要和
好，而被帶回到基督裡面。 

假設你正處在一種情形，需要排隊等候許久。當你在等候時，你可能不太高興。事實上，你可能很
受攪擾。那時你在基督裡麼？不，你是在基督之外。那麼你到底在那裡？你是在自己裡面。有時候
你的光景可能更差，因為你是在肉體裡，甚至可能在發脾氣。因此，你需要和好的職事把你再一次
帶回到神裡面。 

我不信許多讀林後五章的人會懂得，和好就是被帶進神裡面。你對這一章的和好是這樣領會麼？無
論如何，實際上這就是保羅論到和好的意思。 

我讀林後五章、六章多年，卻不曉得六章是五章的延續。保羅在五章告訴我們，他受託付要盡使人
與神和好的職事。在六章，保羅正在哥林多人身上完成這個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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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與神調和而與神是一 

依照聖經，和好的含意遠超過僅僅被帶回歸神。和好乃是被帶到神裡面。因此，照聖經來看，把人
帶到神那裡，意思就是把他們帶到神裡面，使他們完全與神成為一。但是在許多基督教的教導中，
與神是一這件事受到誤解。照許多基督徒所持守的觀念，與神是一可以比作妻子與丈夫是一。就著
丈夫與妻子而言，有一種團體的一。但在聖經中，與神是一的意思是與祂調和。這就是在神裡面，
並且讓神進到我們裡面。聖經中的與神是一，是一種我們進到神裡面、神進到我們裡面的一。因
此，主耶穌說，『你們要住在我裡面，我也住在你們裡面。』（約十五4。）祂並沒有說，『你們要
與我同住，我就與你們同住。』有些基督徒竟然反對『藉著與神調和而與神是一』這個合乎聖經的
奇妙觀念，這是何等可惜！ 

被帶回到神裡面 

我們一直不斷需要和好的職事，就是保羅受託付的職事，直到我們完全與主是一，完全在祂裡面，
並讓祂完全在我們裡面。保羅受了託付，要作一個工，把信徒完全且實際的帶進神裡面。我們一旦
看見這一點，便有資格明白林後五章的末段和六章的前段。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六章一節開頭的
『而且』這個連接詞，指明六章是五章末段的接續。 

我請求你們不要堅持你們對於和好的老舊、有限的觀念。你們可能研讀過宗教書籍或屬靈書籍，自
認為對和好已經有了正確的解釋。但我要鼓勵你們接受這個對和好全新且更完滿的解釋，而看見與
神和好就是被帶進神裡面，並且和好的職事就是把人帶進神裡面的職事。 

哥林多的信徒中間有許多難處，這一切難處表明，這些信徒並沒有完全在神裡面。他們在許多特別
的事上沒有在神裡面。他們雖然得救，並從神而生，但他們並沒有在祂裡面生活。因此，他們在日
常生活的許多事上，乃是在神以外。所以，保羅有負擔把他們帶進神裡面。這就是使他們與神和
好。 

與神同工 

使徒們不僅受託付完成和好的工作，和好的職事，他們也與神同工，把人帶進神裡面。他們知道，
憑著自己他們無法把任何人帶進神裡面。他們沒有這種能力，這種性能。他們需要與神同工。 

已往我們中間有許多人說，我們是為主作工。但你為祂作工時，你是否感覺正在與祂一同作工？為
神作工和與神同工，其中有重大的分別。甚至在我們的為人生活中，與一個人同工和僅僅為那人作
工也是不同的。讓我們用妻子為丈夫煮飯為例：一個妻子可能很願意為丈夫煮飯，但她不一定願意
與丈夫一同煮。她的丈夫若進到廚房，要與她一同豫備飯食，她可能會說，『讓我為你煮這頓飯，
你不要闖進廚房裡來攪擾我。你坐下休息，等我豫備好你的飯食。』這指明妻子寧願為丈夫煮飯，
而不願意與丈夫一同煮。在為主作工時，可能也有同樣的情形。我們常常喜歡為主作工，但不願意
與祂一同作工。我們的態度甚至可能是要主留在天上，而讓我們在地上為祂作工。我們若這樣作
工，便不能使別人與主和好而進到主裡面。由於我們在作工的時候，自己並沒有實際的在主裡面，
我們就不能使人與主和好而進到主裡面。我們惟有藉著與主同工，纔能使別人與主和好而進到祂裡
面。 

與神同工，意即我們是在祂裡面。當我們在祂裡面時，我們纔能把人帶到祂裡面。惟有在神裡面的
人，纔能把人帶到神裡面。你若不在祂裡面，你就必定不能把任何人帶到祂裡面。我們與神有多親
近，乃是我們工作果效的度量。我們若遠離神，就無法帶人親近祂。我們能把人帶到神面前並帶到
神裡面的程度，總是由我們與神的關係來衡量。我們若與神是一，那麼，我們就能把人帶到我們所
在的地方。因此，我們若要把人帶到主裡面，我們自己就必須先在祂裡面。我們越在祂裡面，我們
就越能使人與主和好而進到主裡面。但願我們對這件事有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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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徒受神的恩典 

保羅在林後六章一節下半對哥林多人說，『也就勸你們不可徒受祂的恩典。』這個勸告就是五章二
十節所題，使人和好的工作。 

保羅勸哥林多的信徒不可徒受神的恩典。恩典就是復活的基督成了賜生命的靈，在復活裡將經過過
程的三一神帶到我們裡面，作我們的生命和生命的供應，使我們能在復活裡活著。這意思是說，恩
典就是三一神成了我們的生命和一切。大數的掃羅原是罪人中的罪魁，（提前一15～16，）但因著
這恩典竟成了最前面的使徒，比眾聖徒格外勞苦。（林前十五10。）神的恩典總是把我們帶回歸
祂。照林後六章一節的上下文看，不徒受神的恩典，意即不留在從神岔開的光景中，乃要被帶回歸
祂。 

完全得救 

保羅在六章二節接著說，『因為祂說，「在悅納時候，我應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濟助了
你。」看哪，現在正是最可蒙悅納的時候；看哪，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悅納的時候，指我們與
神和好、蒙祂悅納的時候。照上下文，這節的拯救是指和好。和好實際上就是完全得救。 

保羅在五章說到和好，在六章說到拯救。因此，六章二節所題到的拯救，實際上是指和好。惟有當
我們這些信徒，就是在基督裡得救的人，完全與神和好，我們纔完全得救。若不到這個程度，我們
只有局部的得救，還沒有完全的得救。 

在六章一至十三節，我們看見人完全得救的一幅圖畫。我們藉著適應一切的生命，證實我們完全得
救。在這幾節經文裡，保羅是一個完全得救之信徒的榜樣，是一個活出適應一切之生命的榜樣。我
們在下一篇信息要來看這個生命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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